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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2025年9月对外担保金额合计14.48亿元

●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336.75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本次

被担保人除陕西建工装配式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外，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2025年9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为11家公司提供14.48亿元担保。本次被担保人除陕西建工装配式

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外，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被担保方

陕西建工基础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新能源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装饰集团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装配式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海西亚幕
墙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
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方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装饰集团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融资机构/
债权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分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奥运村支

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长安区支

行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

省分行

担保最高债权
额/最 高 本 金
余额（亿元）

1
2
1

1

0.5

1
2

1.5

1
0.1

0.4

2.98

担保
到期日

2026.9.18
2026.9.19
2026.9.22

2026.12.31

2026.9.8

2026.1.16
2026.9.14

2026.6.23

2026.9.16
2026.9.11

2026.8.17

2028.9.7

担保
方式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共同还款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共同还款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本次担保后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亿元）

1.18
24.945
4.2

4.2

6.5

8.9
12.3

7.5

1.54
0.45

0.8

29.98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2025年度授权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子公司，经

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36.75亿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36.08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8.52%和

108.30%。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被担保
人名称

陕西建
工第七
建设集
团有限
公司

陕西建
工第九
建设集
团有限
公司

陕西建
工第八
建设集
团有限
公司

注 册
地

陕 西
省 宝
鸡市

陕 西
省 榆
林市

陕 西
省 西
安市

法 定
代 表
人

赵伟

韩 建
伟

章辉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例

100.0
0%

75.00
%

100.0
0%

主营
业务

建 筑
施工

建 筑
施工

建 筑
施工

2024年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389,
845.29

1,443,
300.56

1,676,
243.11

负 债 总
额

1,306,
372.33

1,244,
153.34

1,484,
241.56

净资产

83,
472.96

199,
147.22

192,
001.55

营 业 收
入

517,
322.87

670,
952.95

624,
547.54

净利润

1,
423.96

19,
788.57

8,
813.74

2025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319,
164.05

1,375,
380.35

1,655,
609.06

负 债 总
额

1,241,
391.65

1,167,
356.16

1,455,
233.65

净资产

77,
772.40

208,
024.19

200,
375.41

营业收
入

200,
243.11

254,
967.70

272,
918.35

净利润

- 5,
862.80

7,
620.32

5,
358.65

影响被
担保人
偿债能
力的重
大或有
事项

否

否

否

4

5

6

7

8

9

10

11

陕西建
工第十
三建设
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
工装饰
集团有
限公司

北京石
油化工
工程有
限公司

陕西建
工新能
源有限
公司

陕西建
工基础
建设集
团有限
公司

陕西建
工装配
式智造
科技有
限公司

陕西建
工海西
亚幕墙
科技有
限公司

陕西建
工机械
施工集
团有限
公司

陕 西
省 延
安市

陕 西
省 西
安市

北 京
市

陕 西
省 西
安市

陕 西
省 西
安市

陕 西
省 铜
川市

陕 西
省 西
安市

陕 西
省 西
安市

卜 国
平

肖 建
军

许 缄
涛

范海

牛 新
会

王辉

王 小
鹏

于 宗
让

81.00
%

100.0
0%

100.0
0%

45.00
%

100.0
0%

48.60
%

100.0
0%

100.0
0%

建 筑
施工

建 筑
施工

工 程
建设

新 能
源 开
发 建
设

建 筑
施工

建 筑
材 料
制造

建 筑
装 饰
装修

建 筑
施工

735,
071.93

318,
858.87

652,
193.88

262,
672.54

398,
476.38

43,
623.52

113,
106.08

2,624,
397.42

710,
300.94

288,
184.88

575,
737.23

209,
512.61

357,
870.42

29,
727.90

106,
184.76

2,330,
259.36

24,
770.99

30,
673.99

76,
456.65

53,
159.93

40,
605.96

13,
895.62

6,
921.32

294,
138.06

239,
740.13

99,
642.60

328,
121.80

195,
826.83

284,
170.72

18,
734.23

32,
268.21

608,
998.84

4,
328.33

672.99

- 4,
550.85

13,
422.15

5,
217.48

637.23

-
990.00

12,
046.30

713,
430.72

307,
813.23

645,
813.42

314,
719.27

425,
725.81

44,
092.81

112,
026.57

2,484,
716.23

686,
706.23

279,
989.36

567,
561.31

258,
557.89

383,
465.71

30,
850.07

106,
593.87

2,187,
972.78

26,
724.48

27,
823.88

78,
252.11

56,
161.38

42,
260.10

13,
242.74

5,
432.70

296,
743.45

91,
908.47

20,
929.59

212,
372.30

54,
484.69

97,
655.39

7,
595.81

9,
447.01

175,
277.42

1,
313.02

- 2,
850.11

1,
950.28

3,
115.49

1,
616.10

-
652.88

- 1,
488.62

5,
528.06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8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9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中标5亿元以上施工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广西全州凤凰岭150MW风电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新材料产业园二期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EPC)

中标人

陕西建工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陕建天山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

公司（联合体成员）

中标金额
（亿元）

6.49

5.13

项目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

上述项目仅为中标信息，具体实施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9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9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1-9月新签合同情况

经初步统计，2025年1月至9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新

签合同2020个，新签合同金额为1,879.79亿元。

二、7-9月新签较大合同情况

7月至9月，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金额在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较大施工项目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同签订主体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成
员）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合同）名称

观山湖区金华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一
标段）

大华片区DK7安居安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沙屿海小区项目

瀚阅府西苑项目施工总承包

瀚阅府东苑项目施工总承包

高新府施工总承包

内乡县冷库仓储物流加工综合开发(一期)EPC项目

陕煤金融中心(二期)DK57总包工程 I标段

银河居住区G1815#地块总承包工程

长风全域感知智算中心项目一期工程EPC总承包

辽中区乐亚数字养殖光伏一体化项目(二期)
洋湖之心

合同金额（亿元）

9.35
7.98
7.94
6.53
6.22
6.00
5.85
5.73
5.32
5.24
5.21
5.00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统计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披露数据存在差异，最终以定期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85
债券代码：242519 债券简称：25豫园01
债券代码：242813 债券简称：25豫园02
债券代码：242814 债券简称：25豫园03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下属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投资”）持有本
公司股份数量为1,023,403,9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29%。本次办理股票质押后，复地投资累
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94,382,885股。

● 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409,720,644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61.91%。本次部分股票质押后，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票 1,591,
303,885股，质押股份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66.04%。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接到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的告知函，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

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 海 复 地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

人

本次质押股数

7,690,000

是 否 为 限 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否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10
月13日

质 押 到 期
日

2027年 4月
13日

质权人

杭 州 工 商
信 托 股 份
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0.7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20%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偿还债务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 海 复 川
投 资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复 科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南 京 复 久
紫 郡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复 晶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上 海 艺 中
投 资 有 限

公司
重 庆 润 江
置 业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复 迈
投 资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复 地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90,210,308

84,389,671

49,004,276

26,218,663

120,966,012

89,257,789

54,184,903

1,023,403,904

持 股 比
例（%）

4.89%

2.17%

1.26%

0.67%

3.11%

2.29%

1.39%

26.29%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190,210,308

84,389,671

6,500,000

23,205,436

105,000,000

84,200,000

47,400,021

486,692,885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190,210,308

84,389,671

6,500,000

23,205,436

105,000,000

84,200,000

47,400,021

494,382,885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0.00%

100.00%

13.26%

88.51%

86.80%

94.33%

87.48%

48.3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89%

2.17%

0.17%

0.60%

2.70%

2.16%

1.22%

12.7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上 海 复 星
产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上 海 复 星
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

司

浙 江 复 星
商 业 发 展
有限公司

SPREAD
GRAND
LIMITED

上 海 复 昌
投 资 有 限

公司

Phoenix
Prestige
Limited

杭 州 复 曼
企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南 京 复 远
越 城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杭 州 复 北
企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上 海 复 颐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合计

53,189,929

81,645,795

365,163,041

131,841,042

48,441,594

24,258,103

23,330,719

19,251,680

15,363,465

9,599,750

2,409,720,644

1.37%

2.10%

9.38%

3.39%

1.24%

0.62%

0.60%

0.49%

0.39%

0.25%

61.91%

53,189,929

74,570,000

361,163,041

0

48,441,594

0

0

18,651,000

0

0

1,583,613,885

53,189,929

74,570,000

361,163,041

0

48,441,594

0

0

18,651,000

0

0

1,591,303,885

100.00%

91.33%

98.90%

0.00%

100.00%

0.00%

0.00%

96.88%

0.00%

0.00%

66.04%

1.37%

1.92%

9.28%

0.00%

1.24%

0.00%

0.00%

0.48%

0.00%

0.00%

40.8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2.10%股份，通过上海复星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
司、杭州复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
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17家企业持有公司59.81%股份，合计持有公
司61.91%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17家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443,262,885股，占复星高科

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 18.39%，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9%，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
60,333万元；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666,813,885股，占复星
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27.67%，占公司总股本的17.13%，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
币118,933万元。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
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等。

2、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况。

3、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复星高科技
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行政法规和各项
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02 证券简称：天有为 公告编号：2025-033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900号），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93.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3,740,0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213,058,182.36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526,
941,817.64元，其中超募资金为522,576,117.64元。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4月18日全部到位，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
字【2025】第ZG11555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
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
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自贸区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5年
6月2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投
资额和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韩国新设全资子公司以实施韩国汽车电子工厂建设项目，
同时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此项目以及追加投入哈尔滨全球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29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投资额和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公司及子公司
TYW Electronics Korea LLC.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与KB Kookmin Bank Trade Center Branch 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用于对应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截至本次销户前，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

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

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自贸区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友谊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

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岗

支行
KB Kookmin Bank Trade Center Branch

银行账号

0912034219200028340
08400201040028425

65190078801400002329
562060100100300076
8113101013800247513

451902065710000
389801-01-241931

项目

汽车电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智能座舱生产基地建设

哈尔滨全球汽车电子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

韩国汽车电子工厂建设项目

账户状态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已注销

存续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情况
近日，因资金使用完毕，相关账户不再使用，本次注销情况具体如下：

开户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

支行

银行账号

8113101013800247513
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上述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02 证券简称：天有为 公告编号：2025-032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以上现金管理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2025年7月10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以

下简称“工商银行”）购买了71,400万元单位定期存款。
2025年7月11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以

下简称“农业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分别购买了20,
000万元单位定期存款和48,000万元单位定期存款。

2025年7月14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农业银行购买了10,000万元的单位定期存款。
2025年9月11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以

下简称“工商银行”）购买了10,000万元的单位定期存款。
2025年9月12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农业银行购买了5,000万元的单位定期存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上述定期存款进行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164,400万元，取得收益人

民币371.40万元，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 托
方

工 商
银行

农 业
银行

中 信
银行

工 商
银行

农 业
银行

农 业
银行

产 品
类型

银 行
定 期
存款

银 行
定 期
存款

银 行
定 期
存款

银 行
定 期
存款

银 行
定 期
存款

银 行
定 期
存款

产 品
名称

单 位
定 期
存款

单 位
定 期
存款

单 位
定 期
存款

单 位
定 期
存款

单 位
定 期
存款

单 位
定 期
存款

认购
金额

71,400

20,000

48,000

10,000

5,000

10,000

实际
起息日

2025/7/10

2025/7/11

2025/7/11

2025/9/11

2025/9/12

2025/7/14

到期日

2025/10/10

2025/10/11

2025/10/11

2025/10/11

2025/10/12

2025/10/14

实际赎回本金

71,400

20,000

48,000

10,000

5,000

10,000

实际年化收益率
（%）

0.9

0.9

1.1

0.9

0.9

0.9

实际收益

160.65

45.00

132.00

7.5

3.75

22.50

注：以上产品赎回后，本金及收益均已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
次开展现金管理。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人民币 70,000万

元。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5）067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

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及2024年9月9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水晶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第八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同
意公司实施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或“本持股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7日、2024年9月10日在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将于2025年10月16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锁定
期届满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1、根据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已回购的股份合计 7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2024年 10月 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75.00万股已于2024年10月15日非交易过户至“浙江水晶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受让回购股份价格为 8.95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0月17日披露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
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号）。

2、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实施了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因此获得现金红利
7.50万元人民币（含税）。

3、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实施了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因此获得现金红利15.00万
元人民币（含税）。

4、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实施了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因此获得现金红利

7.50万元人民币（含税）。
5、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公司公告公司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即2024年10月17日）起算。本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权益分三期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
个月、36个月，解锁比例分别为 40%、30%、30%，均自公司公告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即
2024年10月17日）起计算。

6、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将于2025年10月16日届满，解锁日为2025年10月17日，
解锁股数为3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本员工持股计划剩余45.00万股股票将按照相关规
定继续锁定。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根据公司绩效管理相关制度对个人进行绩效考核，由人力资源中心组织实施，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最终考核结果将作为各持有人每个权益分配期对应批次持股计划份额所涉
标的股票解锁依据。本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后，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本持股计划第一个锁
定期对应的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处置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权益。

本员工持股计划后续将根据《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市场情况等择机出售相应
的标的股票，并将股票出售所得现金资产及本员工持股计划资金账户中的其他现金资产按照持有人
所持份额进行分配。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本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终止和延长
1、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自本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

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2、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份额同意，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3、持股计划的终止和延长
（1）本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转出且持股计划项下货币

资产（如有）已全部清算、分配完毕后，本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持股计划份额

持有人，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持股
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
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5-083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可转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382，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2、债券代码：128108，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0.50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12月3日至2026年5月27日
5、截至2025年10月14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若触发条件，公司将
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

了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523号”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转债

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128108”。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5月27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6月8日召开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分别以1元总价回购注
销业绩承诺方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23,361,227股股份、业绩承诺方北京信聿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24,787,109股股份。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合计 48,148,336股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为此，公司相应将

“蓝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79元/股调整为18.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5日起生
效。

2、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为
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8.64元/股调整为 18.2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7月7日起生效。

3、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为
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8.24元/股调整为 17.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5月31日起生效。

4、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
“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
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事宜。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蓝帆转债”的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为12.5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

5、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

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
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7月7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

《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事宜。
公司于2025年7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蓝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12.0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8日起生效。

6、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
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
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

《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事宜。
公司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蓝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11.5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8月15日起生效。

7、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
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
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9月22日召开了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

《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事宜。
公司于 2025年 9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蓝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10.5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9月23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
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同时不得低
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
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2025年 9月 23日至 2025年 10月 14日，公司股票已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10.50元/股的85%，即8.925元/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若触发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并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同时按照《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蓝帆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33-787100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5—073
债券代码：128101 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0%。公司存在向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
形，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并于2025年5月16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为提高公司
决策效率，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业务发展、生产经营及实际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及其他非金融机构预计发生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18,000.00万元，其中对资产负
债率低于70%的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644,000.00万元，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
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74,000.00万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等方式；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用于申请银行授信、贷款、开具保函、开立信用证、承兑汇
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其他金融业务和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等。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公
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下属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以及下属公司之间的担保。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26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
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9月，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50,3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序号

1

2

3

4

担保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合肥联创光学有
限公司

合肥联创光学有
限公司

合肥联创光学有
限公司

江西联益光学有
限公司

债权人

中航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浙江浙银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合肥兴泰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

省分（支）行

担保金额（万元）

10,000.00

6,000.00

5,000.00

4,000.00

担保范围

融 资 租
赁

融 资 租
赁

日常经营
发生的履
约类担保

银 行 授
信、贷款

担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保证期间

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若全部或部分合同项下债
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依主合
同约定甲方宣布债务提前到
期，其提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
主合同项下核心企业应承担
的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内。
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
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
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
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
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
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

止。

5

6

7

8

合计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郑州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郑州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江西联淦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区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分行

5,000.00

4,000.00

6,000.00

1,300.00

41,300.00

银 行 授
信、贷款

银 行 授
信、贷款

银 行 授
信、贷款

银 行 授
信、贷款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
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
计算，就每笔融资而已，保证
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
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
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
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
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

日起三年。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
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
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2、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序号

1

2

合计

担保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合肥智行光电有
限公司

合肥智行光电有
限公司

债权人

徽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
自贸试验区合

肥片区支行

中航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万元）

4,000.00

5,000.00

9,000.00

担保
范围

银 行 授
信、贷款

融 资 租
赁

担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保证期间

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
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
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为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118,000.00万元，占公司 2024年

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512.59%；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01,860.16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67.65%，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江
西联创宏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66.00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0.12%。

公司目前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形，不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金额等。

四、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达集团”）持有本公司 343,134,04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3.10%。本次办理质押解除股份 50,
240,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4.64%，占公司总股本的7.77%。前述手续办理后，福达集团累计质押
股份为132,120,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38.50%，占公司总股本的20.45%。

● 截至本公告日，福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9,114,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65%；除福达集团外，其一致行动人未有质押股份情形。因此，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
股份仍为132,120,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34.85%，占公司总股本的20.45%。

注：占比数均以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数、控股股东持股数为基数。
公司近日接到福达集团关于办理部分股份质押解除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近日，福达集团将其质押给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桂支行50,24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票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福达集团

50,240,000
14.64
7.77

2025/10/13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43,134,040
53.10

132,120,000
38.50
20.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福达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上述手续办理后，福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福达
集团

黎福超
黎锋
黎莉
黎海
黎宾
合计

持股数量

343,134,040
24,000,000
6,084,000
1,965,600
1,965,600
1,965,600

379,114,840

持 股 比
例（%）

53.10
3.71
0.94
0.30
0.30
0.30
58.65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182,360,000
0
0
0
0
0

182,360,000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132,120,000
0
0
0
0
0

132,12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38.50
0
0
0
0
0

34.8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20.45
0
0
0
0
0

20.4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注：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5-039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公司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
●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200万元到122,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7,450万元到56,
550万元，同比增加57%到86%。

预计 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000万元到
122,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1,659万元到60,659万元，同比增加68%到99%。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200万元到

122,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7,450万元到56,550万元，同比增加57%到86%。

预计 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000万元到
122,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1,659万元到60,659万元，同比增加68%到99%。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95,22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750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341万元。
（二）2024年前三季度基本每股收益：9.11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5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均较 2024前三季度同比增加，主要系：本年前三季度《杖剑传说（大陆版）》《问剑长生（大陆
版）》《道友来挖宝》《杖剑传说（境外版）》新上线，《封神幻想世界》于2024年10月上线，相比上年同期
贡献增量利润。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